
醫院管理局就借用輔助器材服務的退還按金安排
調查報告  

申訴內容

2023 年 7 月 25 日，申訴人為一名親屬向醫院管理局（「醫

管局」）轄下某 醫院（「醫 院 甲 」 ） 的 職 業 治 療 部 借 用 輪 椅 ， 並

在 該 院 繳 費 處 支 付 按 金 港 幣 1,000 元 後 獲 發 按 金 收 據 。 同 月 27
日，申訴人在職業治療部退還 輪 椅 後 ， 帶 同 該 部 門 發 出 有 關 他 已

妥為退還輪椅的書面證明到 醫 院 繳 費 處 辦 理 退 還 按 金 手 續 ， 但 職

員 堅持申訴人必須出示按金收 據 才 可 獲 退 還 按 金 。 申 訴 人 認 為 ，

職業治療部的書面證明及其本 人 的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足 以 證 明 他 已 退

還輪椅及其借用人的身份，醫 院 甲 要 求 他 必須 出 示 按 金 收 據 才 可

獲退回按金的規定不合理。

公署調查所得

借用輔助器材服務  

2 . 醫 管局轄下 醫院為 有 臨 床 需 要 的 病 人 免 收 租 金 提 供 輔 助 器

材（包括輪椅、助行架及拐 杖 等 ） 借 用 服 務 ， 服 務 對 象 主 要 為 需

要 接受專職醫療服務的病人， 以 便 他 們 在 出 院 初 期 或 等 候 自 費 購

買 輔助器材交付期間得到所需 的 支 援 ， 順 利 延 續 其 康 復 進 程 及 便

利 日 常 生 活 。 為 確 保 病 人 按 時 歸 還 輔 助 器 材 及 保 持 器 材 狀 況 良

好 ，醫管局會向借用器材的人 士 收 取 按 金 ， 並 於 借 用 人 準 時 及 妥

為歸還相關器材後發還按金。

借用及歸還輔助器材的程序  

3 . 公 立醫院病 人 如有 需要 向 醫 院 借 用 輔 助 器 材 ， 須 先 向 相 關

專職醫療部門提交申請，借 用 人 可 為 病 人 或 其 親 屬 。 專 職 醫 療 部

門會要求借用人提供姓名及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， 以 及 簽回列 明 相 關 借

用條件及守則的「 輔助器材借 用 服 務 同 意 書 」。 然 後 ， 醫 療 部 門

會向 借 用人提供一份有關借 用 輔 助 器 材 及 取 回 按 金 應 注 意 事 項 的

單張（「注意事項單張」）， 並 簽 發 「繳 付 按 金 通 知 書 」，供 借

用人到 醫院財務部（或繳費 處 ） 繳 付 按 金 。 財 務 部 會 根 據 「繳 付

按金通知書」的資料，在相 關 電 腦 記 錄 系 統 （ 「電 腦 系 統 」） 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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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借用人的姓名、借出的輔助 器 材 編 號 及 按 金 金 額 等 資 料 ， 並 在

收取按金後向借用人發出按 金 收 據 ，借 用 人 便 可 攜同 收 據 向 專 職

醫療部門取用器材。  
 
4 .  借 用人到醫 院專職 醫療 部 門 退 還 輔 助 器 材 時 ， 職 員 確 認 器

材狀況良好後會簽發「退回按 金 通 知 書 」， 註 明 相 關 人 士 已 完 整

退還器材，可向其發還按金。 借 用 人 須帶 同 該 通 知 書 、 身 份 證 明

文件及按金收據到醫院財務部辦理退還按金手續。  
 
相關指引  
 
5 .  醫 管 局 的 會 計 運 作 程 序 （ 「 會 計 程 序 」 ） 訂 明 ， 借 用 人

（包括病人）在辦理退還 按金 手 續 時 須 提 供 按 金 收 據 正 本 。 借 用

人如 遺 失了按金收據，可提 交 「 退 款 申 請 表 」 宣 稱 遺 失 了 相 關 收

據，讓醫院財務部跟進其退還 按 金 要 求 。另 外 ， 借 用 人 亦 可 填 寫

「退款申請表」授權他人代辦退還按金手續及取回按金。  
 
醫管局的回應  
 
6 .  醫管局表示，申訴人於 2023 年 7 月 27 日到醫院甲職業治

療部完成退還輪椅手續後，到 繳 費 處 要 求 取 回 按 金 時 未 能出 示 按

金收據，故職員按會計程序 請 申 訴 人 提 供 按 金 收 據 才 為 他 辦理 退

還按金手續，當時職員有 嘗試 向 申 訴 人 解 釋 未 能 提 供 按 金 收 據 的

可行退款程序。  
 
7 .  2023 年 8 月 ，申 訴 人 就 事 件 向 醫 院 甲 投 訴。 經 覆 檢 個 案

後 ， 醫 院 發 現 職 業 治 療 部 職 員 當 日 處 理 申 訴 人 借 用 輪 椅 的 申 請

時，沒 有向他提供「注意事 項 單 張 」（當 中 列明 按 金 繳 款 人 取 回

按金時須提供按金收據），申 訴 人 或 因 而 不 知 道 取 回 按 金 時 須 提

供按金收據的要求。醫管局彈性處理事件，於同年 9 月中旬向申

訴人退還借用輪椅的按金，而無須他出示相關按金收據。  
 
8 .  醫 管局表示 ，退 還 按金 程 序 涉 及 金 錢 交 易 ， 職 員 須 謹 慎 處

理。該局要求借用輔助器材的 按 金 繳 款 人 在取 回 按 金 時 提 供 按 金

收 據 及 相 關 文 件 ， 以 便 核 對 電 腦 系 統 的 記 錄 及 按 金 繳 款 人 的 資

料，以及確認相關退款範圍和 金 額 。 就 申 訴 人 的 個 案 ， 繳 費 處 職

員 當 日 是 按 照 會 計 程 序 （ 上 文第 5 段） 要 求 申 訴 人 提 供 按 金 收

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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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另 外，在公 署調查 期間 ， 醫 管 局 發 現 ， 醫 院 甲 職 業 治 療 部

一般不容許由他人代為領回借 用 輔 助 器 材 按 金 的 做 法 ， 有 別 於 該

局接受器材借用人授權他人代 辦 退 還 按 金 手 續 及 取 回 按 金 的 既 定

程序（上文第 5 段）。該局承認，醫院甲的相關安排既不符合該

局的既定程序，亦會為借用人 帶 來 不 便 ， 該 局 已 就 此 促請 院 方 應

按照局方代辦退款申請的既定程序處理退還按金申請。  
 
10 .  調 查期間， 公署要 求醫 管 局 檢 視 相 關 安 排 ， 研 究 可 否 優 化

程序免卻借用人退還器材後 必 須 出 示 按 金 收 據 才 能 領 回 按 金 之 不

便。醫管局回覆公署表示， 各 醫 院 因 服 務 的 性 質 、 需 求 及 人 手 安

排有所不同，以致在提供借 用 輔 助 器 材 服 務 的 實 際 運 作 不盡 相 同

（包括電腦系統記錄按金繳款 人 的 資 料 內 容 、 表 格 樣 式 、是 否 容

許授權他人代為取回按金的安 排 等 ） 。 該 局 同 意 公 署 指 出 借 用 輔

助 器 材 服 務 的 流 程 有 優 化 空 間 ， 並 已 展 開 相 關 工 作 ， 包 括 編 制

「醫管局輔助器材借用指引」 （ ｢新 指 引 ｣） 、「 輔 助 器 材 借 用 條

件 及 守 則 小 冊 子 」 （ ｢小 冊 子 ｣） 、 「 輔 助 器 材 借 用 同 意 書 」 及

「輔助器材借用退回按金證明 書 」 ， 以 統 一 各醫 院 借 用 輔 助 器 材

的程序及確保借用人知悉相關程序及守則。  
 
11 .  在 制訂相關 指引後 ，借 用 人 向 醫 院 借 用 輔 助 器 材 時 須 簽 署

「輔助器材借用同意書」表示 同 意 所 有 歸 還 借 用 器 材 的 條 款 ， 以

及確認已收取「小冊子」。借 用 人 繳 付 按 金 時 ， 醫 院 會在 電 腦 系

統記錄其姓名及病人的身份證 號 碼 ， 以 及 發 出 按 金 收 據 。 日 後 ，

借用人退還輔助器材後，只需 向 醫 院 提 供 其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及 退 還

器 材 時 獲 發 的 「 輔 助 器 材 借 用 退 回 按 金 證 明 書 」 便 可 獲 退 還 按

金，而在一般情況下無須再提供按金收據。  
 
公署的評論  
 
12 .  輔 助器材協 助 有需 要的 病 人 保 持 日 常 活 動 能 力 ， 也 有 助 病

人的復康進程。 醫管局提供 免 費 借 用 輔 助 器 材 服 務 ， 為 病 人 及 照

顧者提供支援，公署表示支持。  
 
13 .  就 申訴人的 個案， 醫 管 局 承 認 是 相 關 職 員 在 申 訴 人 借 用 輪

椅時沒有向他提供「注意事項 單 張 」 以 提 醒 他在取 回 按 金 時 須 提

供按金收據。而醫管局在檢視 個 案 後 已 酌 情 處 理 ， 無 須 申 訴 人 提

供有關按金收據而向他退還了按金（上文第 7 段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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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.  儘 管如此， 公署審 研此 案 時 ， 關 注 醫 管 局 的 相 關 要 求 會對

市民帶來不便，能否作出優化。  
 
15 .  退 回按金的 程序涉 及金 錢 交 易 ， 公 署 同 意 醫 管 局 須 謹 慎 處

理。根據醫管局提供的資料 ， 該 局 要 求 退 還外 借 器 材 按 金 的 人 士

出示按金收據，目的 是要確定 該 人 就 是 當 日 繳 付 按 金 的 借 用 人 ，

並將按金退還給該借用人。然而，根據上文第 3 段，醫院早已在

借用人繳付按金時於電腦系統 記 錄 其 姓 名 及 相 關 按 金 金 額 。在 申

訴人的個案中，申訴人借用輪 椅 時 醫 院 也記 錄 了其 身 份 證 號 碼 。

申訴人歸還輪椅當日出示「退回按金通知書」（上文第 4 段）及

其身份證明文件，足以證明他 已 退 還 輪 椅 及 其 身 份 ， 繳 費 處 職 員

核對醫院的電腦系統記錄後，當 可 確 定 申 訴 人 為 相 關 按 金 繳 款 人

及院方應退還的按金金額，並 不 需 要 申 訴 人 出 示 按 金 收 據 以 確 定

個案資料及狀況。 因此，公 署 認 為 ， 醫 院甲堅 持 要 求 申訴人歸 還

輔助器材後提供按金收據才 會獲退還按金 的 做 法 過 份 苛 刻 ， 欠 缺

彈性，也非切合實際所需。申 訴 人 在 本 案 中 借 用 輪 椅 只 兩 天 ， 但

部分個案借用輔助器材的時期 較 長 ， 相 信 借 用 人 歸 還 器 材 時 沒 有

帶同按金收據的情況並不罕見 。 公 署 認 為 ， 醫 管 局 應與 時 並 進 ，

優化現時的安排，探討如何在 維 持 謹 慎 會 計 原 則 的 同 時 ， 以 方 便

市民的方式處理同類申請，免 卻 市 民 因 無 法 出 示 按 金 收 據 而 不 獲

退還按金，並須另日再前往醫院辦理申請手續之不便。  
 
16 .  公 署欣悉， 醫管局 在 公 署 提 出 全 面 調 查 後 ， 現 正 檢 視 及 優

化相關借用輔助器材的程序 ， 同 意 日 後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借 用 人 申 請

退還按金時無須提供按金收 據 ； 該 局 並 會 統 一 轄 下 各 醫 院 借 用 輔

助器材服務的流程及編制所 需 文 件 和 資 料 ， 確 保 借 用 人 知 悉 相 關

程序及守則（上文第 10 及 11 段）。  
 
17 .  另 外，是次 調查亦 發 現 醫 院 甲 職 業 治 療 部 堅 持 不 容 許 輔 助

器材借用人授權他人代辦領回 按 金 手 續 的 做 法 ，並 不 符 合 醫 管 局

的相關程序和指引（上文第 9 段）。  
 
18 .  基於以上所述，公署認為，申訴人對醫管局的申訴成立。  
 
建議  
 
19 .  申訴專員建議醫管局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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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 )  將此案與負責處理借用輔助器材申請及相關按金的職

員分享；  
 
( 2 )  提醒相關職員在提供輔助器材借用服務時，務須向借

用人提供有關借用及退還器材需注意事項的資訊；  
 
( 3 )  監察並採取行動，確保醫院甲或其他醫院會按照局方

的既定程序，容許器材借用人授權他人代辦領回按金

的手續；  
 
( 4 )  盡快完成公立醫院輔助器材借用服務的安排和流程的

優化工作，以貫徹執行現時容許器材借用人授權他人

代辦領回按金，以及實行日後在一般情況下容許借用

人申請退回按金時無須再提供按金收據；  
 
( 5 )  在「新指引」中訂明容許器材借用人授權他人代辦領

回按金；  
 
( 6 )  在「新指引」及「小冊子」中清楚說明器材借用人授

權他人代辦領回按金時須否出示按金收據或任何其他

文件證明；  
 
( 7 )  在完成上述優化工作前，考慮可否在一般情況下先行

取消要求借用人必須出示按金收據才獲退還按金的規

定；  
 
( 8 )  向職員提供培訓，確保他們知悉及明白新編制的「新

指引」及相關文件（上文第 10 段）的內容，以及適

當執行相關指引；  
 
( 9 )  制定措施以確保公立醫院日後統一按「新指引」處理

借用輔助器材的個案；  
 
( 10 )  就「新指引」制定適當監察措施，避免出現如申訴人

的個案般，職員遺漏向借用人提供或收回簽署文件的

情況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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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1 )  在完成編制「新指引」後，密切監察「新指引」的執

行情況，並確保借用人知悉有關醫院借用輔助器材服

務的資訊；以及  
 
( 12 )  考慮審視現時各醫院不同服務中有關退還款項給市民

的安排，如發現相關安排不符合醫管局的既定程序和

指引，務必盡快指示醫院作出適當糾正。  
 

 
申訴專員公署  
2025 年 9 月  
 
 

公署不時在社交媒體上載選錄調查報告的個案摘要，歡迎關注我們的 Faceboo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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